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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大學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要點 

113.09.16 113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

113.10.09 亞洲秘字第 1130016208 號函發布 

一、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學生提早進入本校研究團隊，提昇逕行就讀本校碩士班意願，並有效

提高本校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(以下簡稱國科會)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」

研究能量，特訂定本鼓勵措施。  

二、名額：五十名為限，以各學院大學部三年級在校學生人數比例（四捨五入）為核定原

則，另依據各學院前一年獲補助學生續留本校之情形訂定分配名額，各學院所分配名額

於發放後若有剩餘者，由教務處流用名額至各院。  

三.申請資格： 

(一) 學生：已申請當年度『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』但未獲補助者，並

以已規劃逕讀碩士班而具備本校學士班預先修讀研究所課程之學生(以下簡稱預修

生)之身份優先錄取。 

(二)指導教授：本校專任教師。每年度以指導二位學生為限。 

四.申請期限及方式： 

學生在申請本補助案前，將參與之研究計畫依據「亞洲大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要點」擬

定自主學習方案，並配合當年度國科會公布時間後本處另行公告申請時間，繳交以下資

料至所屬學院俾便辦理審查作業。各學院須於六月底前將推薦優先次序名單送達教務

處，教務處於七月初公告錄取名單。本案之補助原則以有申請當年度「國科會補助大專

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」而未獲得補助為優先考量。另為配合本校發展目標，本措施得

依需要增列優先推薦原則。  

需繳交資料: 

(一) 當年提交之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書。 

(二) 指導教授初評意見表。  

(三) 學生歷年成績證明。  

(四) 預修生申請表或通過證明(優先錄取)。 

(五) 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(優先錄取)。 

五.研究期間、補助金額及發放日期:  

(一) 研究期間:自每年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，共計六個月。  

(二) 補助金額: 

1.每位學生每案計畫核發新臺幣一萬六仟元。 

2.每位教師指導未獲「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」者，指導每位學生補助陸仟

元。 

(三) 發放獎助金日期:本獎助金為一次性發放，研究期滿後由教務處發函公告發放日

期。  

六.學生因資格不符或因故無法執行研究計畫，或指導教授因資格不符或因故無法指導研究

計畫而辦理計畫註銷或終止者，應填寫「亞洲大學當年度大學部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

放棄領取研究助學金聲明書」並送至教務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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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.學生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一個月內，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；繳交報告時，須經指導教

授親筆簽名確認，至遲須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二個月內完成繳交。另按「亞洲大學學生自

主學習實施要點」規範完成學習。 

八.本鼓勵措施經費來源為本校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經費或校務基金。  

九.本鼓勵措施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
